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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德兴市企业投资项目“标准地+承诺制” 
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杨秀福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陈河龙市政府副市长 

占长远   市政府副市长 

        叶树林   市政府副市长 

        笪海龙   市政协副主席、商务局局长 

        洪宗露   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成员：李学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程  双   市财政局局长 

马发亮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董清福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齐  斌   市城管局局长 

王  军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陈院生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席玉柱   市工信局局长 

余友敬   市统计局局长 

李长根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汤哲荣   市税务局局长 

侯桃林   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自然资源局,由马发亮兼

任办公室主任。 



 —3— 

  



 —4— 

附件 2 
 

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全过程 
管理操作流程图 

 
出让前准备

地块前期开发 区域评价 控制性指标制订 地块定标

各市、县人民政府或指

定部门（机构）：做好

通水、通电、通路和场

地平整等地块前期开发

工作

有关部门：完成区域环评、

能评、防洪影响评价、水土

保持方案、水资源论证、压

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和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区域评估

各市、县人民政府或指定部
门（机构）：参照全省工业
项目“标准地”指导性指标
标准，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

“标准地”控制性指标体系

各市、县人民政府或指定部

门（机构）：会同相关部门

联合提出固投强度、容积率

、能耗、排放、亩均税收等

具体控制指标

按标出让

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发布工

业项目“标准地”招拍挂出让公告

签订土地成交确认书

成交结果公示

签订投资建设协议，

实行承诺制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缴清出让价款

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审批服务

按标施建

对标验收

项目竣工后，提出竣工验收申请

按事先约定条件对标

进行竣工验收
限期整改

按约定承担

违约责任

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构筑物）所有

权登记

项目达产后，提出达产复核申请

按事先约定条件对标

进行达产复核
限期整改

按约定承担

违约责任

全过程监督管理

为企业提供
部分事项或
全流程无偿

代办服务

不合格

不合格不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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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指导性指标（试行） 

代码 名  称 
固定资产投资

强度（万元/亩） 

亩均税收（万元

/亩） 
容积率 

单位工业增加

值能耗(吨标煤/

万元)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60 ≥4 ≥1.0 ≤0.11 

14 食品制造业 ≥160 ≥13 ≥1.0 ≤0.39 

15 

酒、饮料

和精制茶

制造业 

酒、饮料制造业 ≥160 ≥15 ≥1.0 ≤0.16 

精制茶制造业 ≥60 ≥4 ≥1.0 ≤0.10 

16 烟草制品业 ≥300 ≥164 ≥1.2 ≤0.01 

17 纺织业 ≥160 ≥8 ≥1.0 ≤0.20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160 ≥13 ≥1.2 ≤0.05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

和制鞋业 
≥160 ≥10 ≥1.2 ≤0.06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 
≥140 ≥5 ≥1.0 ≤0.22 

21 家具制造业 ≥160 ≥5 ≥1.0 ≤0.06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160 ≥6 ≥0.8 ≤0.99 

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50 ≥11 ≥1.0 ≤0.10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

品制造业 
≥160 ≥8 ≥1.1 ≤0.12 

2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业 
≥240 ≥102 ≥0.5 ≤1.31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40 ≥9 ≥0.6 ≤0.41 

27 医药制造业 ≥290 ≥19 ≥0.8 ≤0.17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290 ≥8 ≥0.8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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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  称 
固定资产投资

强度（万元/亩） 

亩均税收（万元

/亩） 
容积率 

单位工业增加

值能耗(吨标煤/

万元) 

29 
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 

橡胶制品业 ≥190 

≥10 

≥0.9 ≤0.24 

塑料制品业 ≥160 ≥1.0 ≤0.15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90 ≥7 ≥0.7 ≤2.15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30 ≥7 ≥0.6 ≤3.92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30 ≥11 ≥0.6 ≤0.26 

33 金属制品业 ≥230 ≥8 ≥0.8 ≤0.15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230 ≥10 ≥0.8 ≤0.09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230 ≥10 ≥0.8 ≤0.11 

36 汽车制造业 ≥270 ≥15 ≥0.8 ≤0.10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70 ≥8 ≥0.8 ≤0.08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60 ≥16 ≥1.0 ≤0.12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300 ≥23 ≥1.1 ≤0.10 

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200 ≥20 ≥1.1 ≤0.10 

注 1：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和亩均税收根据《江西省建设用地指标（2018）》确定,

采用五类地区指标标准。 

注 2：容积率根据《江西省建设用地指标（2018）》确定。 

注 3：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由省级相关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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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 
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 

 

甲方（市、县人民政府或其指定部门（机构））： 

 

 

通讯地址： 

邮政编号： 

联 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受让方）： 

通讯地址： 

邮政编号： 

联 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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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

诚实守信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 

第二章   基本情况 

第二条  本协议项下宗地编号：，宗地总面积大写平方米（小写平

方米），本协议项下宗地坐落：。本协议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准入行业：

 。 

第三条乙方同意本协议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年月日之前开工，在年

月日之前竣工。乙方不能按期开工，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提前30日向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延期建设申请，经同意延期建设的，其项目竣工时

间相应顺延，但延期建设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第四条  乙方同意本协议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年月日之前达产，经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开竣工期限顺延的，达产日期相应顺延。 

第三章   控制性指标要求 

第五条   本协议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应符合下列标准要求： 

（一）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人民币大写 万元/亩（小写万元/

亩）； 

（二）建筑容积率不低于； 

（三）项目达产后亩均税收不低于人民币大写万元/亩（小写万元/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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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不高于人民币大写吨标煤/万元（小写吨

标煤/万元）； 

（五）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 

（六）R&D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等其他指标。 

第四章   甲方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就甲方义务做如下约定： 

（一）严格执行“净地”出让规定； 

（二）协调相关部门，对照本协议第五条各项规定条件对乙方实施

的建设项目在约定期限内完成竣工验收、达产复核； 

（三）协调各职能部门为乙方办理建设、规划、环保、土地、税务、

工商等相关手续； 

其他。 

第七条  竣工验收或达产复核未通过的，甲方有权提请有关部门依

照国家和省规定纳入本级公共征信系统，依法提供查询或予以公示。 

其他。 

第五章   乙方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就乙方义务做如下约定： 

（一）承担并落实工程主体责任，确保工程符合相关规定，严格按

照既定计划实施； 

（二）自觉接受甲方及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和指导，对检查提出的

整改通知，须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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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达到本协议第五条各项规定条件前，乙方以受让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融资的，乙方承诺抵押融资金额不超过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四）在达到本协议第五条第（一）、（二）项规定条件前，乙方

承诺不向第三方转让、出租受让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 

（五）在达到本协议第五条第（一）、（二）项规定条件前，乙方

其及股东承诺不向第三方以通过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形式变相转让土

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 

其他。 

第九条  在达到本协议第五条第（一）、（二）项规定条件后，且

符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情形的，经当地人民政府同

意，乙方有权将本协议下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

物转让、出租或进行项目转让（含股权）。 

乙方承诺在做出转让、出租决定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同

等条件下，甲方享有优先受让权、承租权。 

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符合前述要求向

第三方转让后，本协议中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向第三方出租后，

本协议中载明的权利、义务仍由乙方承担。 

 

第六章   指标复核 

第十条 本协议项下宗地建设项目竣工和达产复核按所属市、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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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有关项目竣工验收和达产复核具体办法规定

执行。 

第七章   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应尽义务，造成乙方经济损失

的，应予以一定补偿；因相关政府部门原因导致项目竣工验收、达产复

核延期的，企业承诺的时间期限可依申请相应顺延。 

第十二条 本协议项下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建筑容积率任一指标不

符合本协议约定的，判定竣工验收不达标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最

长不超过半年。整改后仍不达标的，竣工验收不予通过。乙方的违约责

任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有关条款处理，甲方和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不得就同一违约事实重复主张违约金。 

第十三条 本协议项下亩均税收、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

增加值排放指标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的，判定达产验收不达标的，责令限

期整改，整改期最长不超过半年。整改后仍不达标的，达产验收不予通

过并赔偿违约金。 

（一）本协议宗地亩均税收指标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的，向甲方缴纳

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违约金。 

（二）本协议宗地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指标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的，

向甲方缴纳相当于土地出让金 %的违约金。 

（三）本协议宗地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指标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的，

向甲方缴纳相当于土地出让金 %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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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第十四条补充条款。 

第十五条  乙方未按本协议第八条第（三）、（四）、（五）、（六）

项和第九条第二、三款规定，转让、抵押、出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导致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目的无法实现的，甲方有权解除合

同，并依法向乙方主张相应的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包括：。 

第八章   不可抗力  

第十六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协议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方延迟履行后发生不

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十七条  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

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第九章   争议解决 

第十八条 本协议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 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纠纷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协议双方当事人均保证本协议中所填写的姓名、通讯

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传真等内容的真实有效，一方的信息如有变

更，应于变更之日起 15 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对方，否则由此引起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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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时告知的责任由信息变更方承担。同时，一方按照本协议中填写的

通讯地址、通知方式送达的，无论另一方是否收到皆视为有效送达。 

第二十条 本协议的金额、面积等应同时以大、小写表示，大小写

数额应当一致，不一致的，以大写为准。 

第二十一条 乙方及其股东向甲方、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企业投资

工业项目“标准地”承诺书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第二十二条 本协议未详尽规定的内容，涉及土地出让相关的事项，

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正本壹式

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副本份报有关部门备案使用。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年月日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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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承诺书（样式） 

 

： 

为提高土地利用水平，优化土地资源要素配置，本着平等、

自愿、诚实守信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依照《企业投资工

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本企业承诺如下： 

1.承担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义务，严格遵守国家和省的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2.严格按照承诺的各项指标标准进行项目开发建设。 

3.严格遵守《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相

关要求，确保约定的目标如期实现。 

4.本承诺未尽事宜，以《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

设协议》为准。 

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的，自愿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且你方有权

不予办理、暂缓办理各项许可事宜。由此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和

违约责任均由本企业自行承担，与你方无关。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 

承诺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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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关键术语解释 

1.净地：农用地转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落实到位，未涉及法

律纠纷，土地权属清晰（原有土地证或他项权利已注销或消除），

地块位置、使用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明确，具备动工开发所

必需的其他基本条件（水、电、路等到达拟出让宗地红线外围）

的拟出让土地。 

2.固定资产投资强度：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固

定资产投资额。其中：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包括厂房、设备和地

价款，厂房和设备的投资额按照项目建成进入正常生产时的厂房

建造成本和设备购置成本计算，地价款按照土地合同约定成交金

额计算。 

3.容积率：项目用地范围内总建筑面积与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比值。其中，项目总建筑面积按城市规划有关建筑面积的计算规

则计算；建筑物层高超过 8米的，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

加倍计算。 

4.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增加值消耗

综合能源总量。反映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其中，综合能

源消耗总量是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工业生产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

（扣除能源加工转换和能源回收利用等重要因素）的总和。 

5.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增加值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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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总量。其中，排放总量是指化学需氧量（COD）、二氧化硫

（SO2）、氨氮（NH3-N）、氮氧化物（NOX）等指标的排放量。 

6.亩均税收：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位土地面积上缴税金总额。

反映单位土地上项目缴纳税金情况，是衡量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

尺度。其中，项目上缴税金总额为企业一个自然年度内实际上缴

税费的全部税收合计，但不包括社会保险费、非税收入。 

7.R&D 经费支出：即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指实际用于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包括实际用于研究

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购建费、管

理费及其他费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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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德兴市高新区工业、仓储用地招拍挂出让联系单 

拟出让地块号  拟出让面积  

土地坐落（附图）  

高新区

管委

会、发

改委 

意见 

拟安排行业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万元/亩）  

亩均税收（万元/亩）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吨标煤/万元）  

R&D 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其他事项  

生态 

环境局

意见 

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吨/万元） 

(注：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污染物排放

标准/工业增加值)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污染物排放标准 

（注：污染物指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

氨氮和氮氧化物等指标的排放量） 

 

其他事项  

自然 

资源局

意见 

容积率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绿地率  

建筑密度  

备注：1.本表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编制工业、仓储用地招拍挂出让方案的依据； 

2.本表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联系填写，各单位需在本联系单送达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给出相应指标； 

3.最终出让土地面积以规划红线为准。 
 

德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4日印发 


